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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秉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连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连富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48,110,747,

751.39

105,104,430,

417.06

103,666,163,

445.74

40.9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9,472,860,

596.56

20,288,838,

205.45

18,955,094,

596.85

143.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32,083,335.80 3,242,515,238.06 3,242,515,238.06 -62.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7,479,182,

107.50

23,585,271,

705.00

21,663,859,

929.74

-25.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24,853,

066.67

799,735,792.37 56,237,736.40 -265.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66,543,

688.43

794,970,064.21 51,436,607.03 -385.1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02 4.06 0.30

减少8.0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67 0.0999 0.0035 -156.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67 0.0999 0.0035 -157.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727,346.70 -19,235,005.5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2,628,601.80 876,323,833.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5,606.00 899,024.6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300,552,375.74 300,552,375.7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882,326.00 -4,958,404.0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3,113.20 1,693,071.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13,313,970.52 -213,680,629.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313.19 96,356.22

合计 708,226,740.33 941,690,621.7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91,0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头钢铁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17,796,

182,527

54.66 9,934,157,901 无 国有法人

上海理家

盈贸易有

限公司

1,555,

555,554

4.78 1,555,555,554 未知 未知

上海六禾

丁香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1,237,

666,665

3.8 1,237,666,665 未知 未知

国华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

司－自有

资金

1,222,

222,221

3.76 1,222,222,221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973,

568,753

2.99 未知 未知

华安资产

管理（香

港）有限

公司－客

户资金专

户1号

（交易

所）?

833,

333,332

2.56 833,333,332 未知 未知

财通基

金－招商

银行－华

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

司

555,

555,555

1.71 555,555,555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71,

731,600

1.14 未知 未知

招商财

富－光大

银行－王

斌

333,

333,333

1.02 333,333,333 未知 未知

招商财

富－光大

银行－刘

辉

333,

326,666

1.02 333,326,666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62,024,62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3,568,75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1,7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9,8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

司发起人。 上述股东之间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

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公司募集的资金有部分尚未支付，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经营亏损应计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系公司收购的尾矿资产入账

应付账款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尚未支付的收购资产款及应付工程款等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系即将到期的长期负债转入所致

股本增加是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

资本公积增加是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本溢价及收购资产溢价增加

未分配利润减少是钢铁行业整体行情持续低迷导致本期大幅亏损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大幅增加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是当期可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本期使用募集资金向集团购买资产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项目选铁相关资产以及尾矿库资产事项，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于2015年5月26日到账。 截至2015年7月

23日，上述相关资产已交割完毕，房产、车辆等资产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该等过户手续办理不影响公司正

常使用相关资产。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母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2013年1月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完成

之日（2013年1月30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015年5月28日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钢材市场低迷，下游行业需求不振，钢材价格持续走低，公司预计至下一报告期累计净利润仍为亏

损。

公司名称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

日期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4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

事十四名，实际出席董事十四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5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10月30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2015-045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包钢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郝润宝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1项议案，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

映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谢华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华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华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016，430，446.79 4，701，780，907.06 -1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53，381，316.25 1，727，415，080.71 -21.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867，456.51 195，822，953.06 -107.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1，285，391，069.80 2，400，744，243.19 -4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2，969，115.36 -101，565，332.4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5，367，126.67 -102，672，833.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4.8799 -5.996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018 -0.369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018 -0.3696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273.9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501.00 37，503.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4，088.32 1，818，757.68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9，578.07 591，024.56

合计 -212，009.25 2，398，011.3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7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41，248，

160

48.01 0 无 国有法人

许加元 6，439，398 2.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3，934，300 1.3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3，150，600 1.07 0 无 国有法人

赵玉玲 2，092，800 0.7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

行－安信乾盛稳定信心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1，949，400 0.66 0 托管 1，949，400 国有法人

张培敏 1，700，000 0.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蔡玉梅 1，683，320 0.5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深宝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539，372 0.52 0 无 未知

陈映玲 1，352，581 0.4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41，248，160 人民币普通股 141，248，160

许加元 6，439，398 人民币普通股 6，439，39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3，9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4，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3，150，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600

赵玉玲 2，0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2，800

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

行－安信乾盛稳定信心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1，94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00

张培敏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蔡玉梅 1，683，320 人民币普通股 1，683，320

深圳市深宝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539，372 人民币普通股 1，539，372

陈映玲 1，352，581 人民币普通股 1，352，5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六大股东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乾盛稳定信心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股票为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通过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委托增持的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沧

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不是一

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报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至

报告期期

末金额

年初余

额/上年

同期金

额

增减数

变动原因

金额 %

1 2 3=1-2

4=3

/2

货币资金

217,

070,

531.32

658,

608,

762.23

-441,

538,

230.91

-67.

04

主要是产品售价降低导致收到货币资金减少；

同时公司本期集中偿还部分银行借款、融资租

赁款导致货币资金支出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61,048,

654.19

104,

115,

783.53

-43,

067,

129.34

-41.

36

主要是本期产品售价较低导致收取承兑汇票减

少所致。

预付账款

24,879,

388.47

10,

104,

440.53

14,774,

947.94

146.

22

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预付账款增加。

其他应收

款

10,533,

008.63

15,499,

509.46

-4,966,

500.83

-32.

04

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其他应收款减少。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资产

2,027,

073.56

5,214,

831.68

-3,187,

758.12

-61.

13

主要是提前偿还融资租赁款，待摊租赁手续费

减少所致。

工程物资

34,152,

519.52

55,952,

806.00

-21,

800,

286.48

-38.

96

主要是公司本期工程物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所

致。

短期借款

78,000,

000.00

45,

000,

000.00

33,000,

000.00

73.3

3

主要是公司资金需求增加而新增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

51,605,

796.51

33,289,

000.00

18,316,

796.51

55.0

2

主要本期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企业欠款的金额

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23,

426,

875.11

227,

028,

077.18

96,398,

797.93

42.4

6

主要是应付天然气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7,521,

536.54

33,475,

096.13

34,046,

440.41

101.

71

主要是预收TDI产品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228,

712.22

157,

480.20

4,071,

232.02

2,

585.

23

主要是9月份销售前期库存销项税较多，同时9

月大修无产品生产进项税较少所致。

应付股利

62,

987.16

14,715,

405.07

-14,

652,

417.91

-99.

57

主要是本期偿还前期所欠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股利所致。

长期应付

款

307,

686,

021.95

622,

285,

271.01

-314,

599,

249.06

-50.

56

主要是本期提前偿还招商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全

部租赁款所致。

专项储备

11,662,

835.20

2,727,

484.30

8,935,

350.90

327.

6

本期计提安全生产费用尚未全部使用。

未分配利

润

229,

007,

255.01

611,

976,

370.37

-382,

969,

115.36

-62.

58

主要是产品市场持续低迷，本期经营亏损所致。

营业收入

1,285,

391,

069.80

2,400,

744,

243.19

-1,115,

353,

173.39

-46.

46

主要是本期产品市场低迷，销量、售价降低所

致。

营业成本

1,320,

871,

531.10

2,143,

297,

116.97

-822,

425,

585.87

-38.

37

主要是产品销量降低，同时原材料价格同比降

低所致。

营业税金

及附加

4,021,

083.44

8,810,

315.41

-4,789,

231.97

-54.

36

主要是本期产品售价较低导致应交增值税减

少，以致缴纳城建税、教育税及附加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58,739,

535.35

89,497,

278.43

-30,

757,

743.08

-34.

37

主要是本期产品销量减少，同时产品运输费用

降低所致。

管理费用

221,

765,

549.18

146,

888,

704.61

74,876,

844.57

50.9

8

主要是人员减少，支付的辞退福利增加；同时设

备大修维修费增加。

资产减值

损失

25,738,

333.98

561,

639.73

25,176,

694.25

4,

482.

71

主要是本期工程物资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

入

3,500,

649.00

2,525,

985.55

974,

663.45

38.5

9

主要是长期无法处理的电厂项目工程款，本期

转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

润

-382,

969,

115.36

-101,

565,

332.48

-281,

403,

782.88

不适

用

主要是产品售价降低、销量减少，导致净利润减

少所致。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4,

867,

456.51

195,

822,

953.06

-210,

690,

409.57

-10

7.59

主要是产品售价持续低迷，收到的现金减少；同

时缴纳的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4,

559,

938.99

-217,

843,

413.98

173,

283,

474.99

不适

用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412,

069,

286.74

224,

213,

684.60

-636,

282,

971.34

-28

3.78

主要是上年同期增发收到股东投资款，本期偿

还银行借款、融资租赁款较多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国

化工

集团

公司

自2012年2月22日起，5年内逐步整合本集团的化肥业务，

消除相关企业在尿素业务上与沧州大化的同业竞争；同

时，在化肥业务整合期间，本集团保证将促成沧州大化和

所属尿素生产企业维持现有的产品生产及市场销售格局，

避免直接竞争，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优先发展沧州大化

的相关业务，以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行为对沧州大化的影

响。 考虑将在未来5年内逐步整合本集团TDI业务。 在

TDI相关业务整合完成前，若本集团所属蓝星（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公司TDI业务与沧州大化构成实质性同业竞

争，本集团将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消除同业竞争对沧州大化

的影响。

5�年

内

是 是

解决

关联

交易

中国

化工

农化

总公

司

（1）现有及将来与沧州大化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是

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的，保证将继续规范并逐步减

少与沧州大化发生关联交易。 （2）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沧州大化发生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对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沧

州大化发生的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农化总公司将严格按

照决策程序和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并遵循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依法与沧州大化签订协议，同时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沧州大化及沧州大化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国

化工

农化

总公

司

（1）在成为沧州大化的间接控股股东时，采取具体的、有

效的措施消除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沧州大化及其子

公司已形成的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2）在作为沧

州大化的间接控股股东期间，不从事与沧州大化及其子公

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的

生产与经营；（3）若上述期间内，本公司获得的商业机会

与沧州大化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

生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沧州大化，并尽力将该商业机

会给予沧州大化，以避免与沧州大化及其子公司形成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确保沧州大化及沧州大化其他股东

的利益不受损害。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其他

中国

化工

农化

总公

司

（1）将保证沧州大化资产独立、完整，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资产分离清晰，保证严格控制关

联交易事项，杜绝非法占用沧州大化资金、资产及其他资

源的行为，并不要求沧州大化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2）不会滥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干预沧州大

化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3）将促使沧州大化建立独立

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

度；促使沧州大化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不与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促使沧

州大化依法独立纳税；促使沧州大化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

策，促使其依法建立独立的工资管理制度，并在有关社会

保障、工薪报酬等方面分账独立管理；保证不干预沧州大

化的资金使用。 （4）将促使沧州大化依法建立和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并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沧州大化的生

产经营和办公机构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将完全分开，

不会存在混合经营或合署办公的情形。 （5）沧州大化的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将专职在沧州大化工作、并在沧州大化领取薪酬，不在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双重任职；保证

沧州大化的人事关系、劳动关系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中国

化工

集团

公司

本集团承诺将逐步整合下属化肥业务，避免所属尿素生产

销售企业在尿素业务上与沧州大化的同业竞争情形；同

时，在化肥业务整合期间，本集团保证将促成沧州大化和

所属尿素生产销售企业维持现有的产品生产及市场销售

格局，不以行政命令方式干预沧州大化正常生产经营，在

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优先发展沧州大化的相关业务，以

避免同业竞争行为对沧州大化的影响。 本集团承诺将逐

步整合下属氯碱业务，避免所属烧碱生产销售企业在烧碱

业务上与沧州大化的同业竞争情形；同时，在氯碱业务整

合间，本集团保证将促成沧州大化和所属氯碱生产销售企

业维持现有的产品生产及市场销售格局，不以行政命令方

式干预沧州大化正常生产经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优先发展沧州大化的相关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行为对沧

州大化的影响。 本集团承诺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

使本集团及本集团直接和/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新增

TDI业务，以避免与沧州大化的业务经营产生竞争。

2014年6月30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豁免履行逐步整合下

属氯碱业务承诺的议案》，上述承诺中所作出的“逐步整

合下属氯碱业务，避免所属烧碱生产销售企业在烧碱业务

上与沧州大化的同业竞争情形” 所相关的承诺内容已豁免

履行。

否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为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未来的业务发

展过程中与沧州大化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将采

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

业新增从事与沧州大化相同的业务，避免新增与沧州大化

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如本公司及本公

司控制的其它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

与沧州大化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

业机会通知沧州大化；若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沧州大化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

该商业机会给予沧州大化。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本公司承诺，黄骅氯碱将于2013年12月31日之前停止氯碱

产品的生产，并在两年内逐步安置完毕其现有员工，最终

清算注销黄骅氯碱，以彻底解决上述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

竞争问题。

2013

年12

月31

日前，

2015

年12

月31

日前。

是 是

解决

关联

交易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本公司现有及将来与沧州大化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允，是按

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的，本公司保证将继续规范并逐

步减少与沧州大化发生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

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沧州大化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

易；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与沧州大化发

生的难以避免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决策程序和

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并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与

沧州大化签订协议，同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及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沧州大化及沧州大化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自2013年1月1日起，沧州大化目前及未来所生产产品的出

口销售业务均由其自行开展，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控、参

股公司、合营企业及其他关联企业均不再向沧州大化采购

任何产品从事出口销售，亦不从事与沧州大化所生产产品

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出口销售业务；自2013年1月1日起，沧

州大化生产所需的备品备件均由其根据自身需要自行向

国外采购，本公司不再进口上述产品以用于向沧州大化销

售；本承诺函在沧州大化合法有效存续且本公司作为沧州

大化的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沧州

大化

合法

有效

存续

且沧

州大

化集

团有

限责

任公

司作

为沧

州大

化的

控股

股东

期间

是 是

其他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大化集团同意并认可《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署前沧州大

化、聚海分公司及大化TDI无偿使用大化集团1250860号

注册商标，同时许可沧州大化、聚海分公司及大化TDI

（注：指TDI公司）继续无偿使用该项注册商标至2019年2

月27日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大化集团不再在任何商品类

别使用该项注册商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也不再许可

除沧州大化、聚海分公司及大化TDI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在

任何商品类别上使用该项注册商标；大化集团同意并认可

《专利使用许可合同》签署前沧州大化、TDI公司无偿使用

大化集团200610153049.6号专利权，同意沧州大化、大化

TDI继续无偿使用该项专利权至2026年9月19日；自本承

诺函出具日，大化集团不再使用该项专利权，也不再许可

除沧州大化、聚海分公司及大化TDI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使

用该项专利权。

无偿

使用

注册

商标

至

2019

年2月

27日；

无偿

使用

专利

权至

2026

年9月

19日。

否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其他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若沧州大化向大化集团提出拟购买1250860号注册商标和

/或200610153049.6号专利权的书面要约，大化集团无条

件同意转让该商标和/或专利，具体转让价格参考经有证

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在双方确认的评估基准日对上述

商标和/或专利进行评估的结果，最终转让价格不高于经

有权部门备案的价格；大化集团同意协助沧州大化办理相

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商标和/或专利所有人的变更

登记）。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其他

沧州

大化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大化集团办理完成沧市国用(1998)字第39号划拨土地的出

让手续后，若新星工贸向大化集团提出购买上述土地的书

面要约，大化集团无条件同意转让该宗土地，具体转让价

格参考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在双方确认的评估基准

日对该宗土地进行评估的结果，最终转让价格不高于经有

权部门备案的价格；大化集团同意协助新星工贸办理相关

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土地使用权所有权人的变更登

记）。

为长

期承

诺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华生

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

2015-32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9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张玲女士的书面

辞职报告，张玲女士因工作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董事会已接受张玲女士的辞职申请，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对张玲女士任职

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

2015-33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下午2：00在公司办公楼五楼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7人，独立董事杨宝臣、郁俊莉、姚树人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监

事于伟、平殿雷、刘增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谢华生

主持。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10月20日以书面（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下设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董事会成员调整，调整公司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董事谢华生、安礼如、钱友京、刘华光、董培毅、常万凯；主任委员：谢华生

（2）审计委员会成员：董事谢华生、钱友京；独立董事姚树人、杨宝臣、郁俊莉；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姚

树人

（3）提名委员会成员：董事谢华生、刘华光；独立董事姚树人、杨宝臣、郁俊莉；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杨

宝臣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董事谢华生、董培毅；独立董事姚树人、杨宝臣、郁俊莉；主任委员：独立

董事郁俊莉

3、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公司提供5000万元的现金财

务资助，期限为本款项提款之日起一年内，利率按同期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执行，到期

还本付息。 本公司对该项借款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由于此项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谢华生、安礼如二人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较低成本的财务资助，有利于充实公司现金流，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旨在支持本公司经营发展，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

略发展的需要；

2）该交易的交易价格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交易定价是公允的，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表决该议案时已予以回避，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经

向上交所申请并获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可以按一般交易进行审议并披露，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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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下午3：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截至本报告报出前，未发现参

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本公司经营发展，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

发展的大力支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该交易的交易价格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交易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010

公司简称：包钢股份

公司代码：

600230

公司简称：沧州大化


